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

2009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启事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于1970年成立。是财政全额拨款副厅级单位，隶属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现为国家重点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广东省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是省和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

学校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在汕头市中心城区拥有地处金新路和北山湾两大校区，占地面积600余亩。设置电气、机电、汽修、电子、化工、计算机、旅游、潮菜烹饪等29个专业。现有在校生6000余人，教职员工近300名。该校教学教研成果丰厚，实习教学设备先进。办学层次有中技、高技、技师、高技与大专双学历、预备技师与大专双学历。为扩大选人用人视野，根据学校扩建和发展的需要，现面向社会诚聘工作人员56人，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范围和条件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内地户口，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品行和职业道德，没有受过任何处分的人才。通过特殊招聘方式和一般招聘方式引进，其中：通过特殊方式招聘的人才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一般招聘方式引进的人才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中级职称（或技师职业资格）的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有初级职称（或高级工职业资格）和应届毕业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以上年龄截止时间为2009年7月30日）。
（一）特殊招聘方式引进的人才

特殊招聘方式引进的人才是指根据岗位需要，符合以下三项条件之一的高技能人才，采取免笔试直接进行面试、试讲（实操）的方式。面试、试讲（实操）各按50%、50%的比例折算成综合成绩，根据岗位录用人数，按综合成绩排名依次录用。
1．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专或以上学历，能从事技工教学工作的全国劳动模范。

2．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专或以上学历，或技校高级班或以上毕业生，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个人前八名或省级一类技能大赛中获个人前三名的。

3．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专或以上学历，同时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同时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的。

（二）一般招聘方式引进的人才

一般招聘方式引进的人才是指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高技能、工伤康复人才，采用笔试、面试、试讲（实操）方式，根据岗位录用人数，按照综合成绩排名依次录用。原则上按招考职位1：3比例进入面试、试讲（实操），按3：1比例录用。同时具有中级职称和技师职业资格的一体化教师可优先录用。

管理人员进行笔试、面试，各按50%、50%的比例折算成综合成绩；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笔试、面试、试讲（实操），各按30%、30%、40%的比例折算成综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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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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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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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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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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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工专业
	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职称，或与本岗位相符的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
	
	

	
	
	模具
实习指导教师
	1
	
	1
	
	大专
或以上
	
	模具设计
与制造专业
	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职称，或与本岗位相符的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
	
	

	
	
	烹饪
实习指导教师
	2
	
	1
	
	大专
或以上
	
	烹饪与营养
	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职称，或与本岗位相符的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
	
	

	
	
	
	
	
	1
	
	
	
	烹饪教育
	
	
	

	
	
	旅游酒店管理实习指导教师
	2
	
	1
	
	大专
或以上
	
	旅游管理
	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职称，或与本岗位相符的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
	
	

	
	
	
	
	
	1
	
	
	
	酒店管理
	
	
	

	
	
	服装设计实习指导教师
	1
	
	1
	
	大专
或以上
	
	服装设计
	具有与本岗位相符的中级或以上职称，或与本岗位相符的技师或以上职业资格
	
	

	广东省粤东高级技工学校招聘人数合计56人: 特殊招聘方式引进8人，一般招聘方式引进48人


三、待遇

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待遇按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执行。
四、公开招聘办法
（一）报名。

1、实行网上报名，具备报名条件的应聘人员登录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招考招聘”栏（www.gd.lss.gov.cn /ldtjobs/ldt_index.jsp）报名，并如实填写 《 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的各项内容。每个职位必须有3名及以上人员报名才开考。

2、报名时间为2009年5月22日10：00时至2009年6月10日17：30时。

（二）资格审查。
1、网上初审。按照招聘条件，由本校招聘组在网上进行初审。

2、面试对象面试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持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本校招聘办公室（汕头市金新路85号科技楼三楼人事科）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带1张小一寸彩色免冠近照）。审查的材料包括：① 身份证、户口本；② 学历、学位、职称、技术等级证书；③ 应聘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有论文发表的，需提供论文的全文及其刊载杂志封面、目录的复印件； ④ 往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有单位的需提供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和个人简介 ( 自大学开始至今的学习经历、工作简历、教学科研经历 ) 。审查合格者发放准考证。
办公时间：上午8:30—11:30     下午3:00—5:00

（三）考试。
考试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一组织下，由本校招聘组具体承担考务工作，考试地点设在本校，厅派巡考官、试卷押运员到各考点指导和监督。全厅统一报名、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考试时间、统一改卷，并确定考试最低入围分数线和比例。考试时间在省劳动保障厅网站“招考招聘”栏上另行通知，请考生密切关注。

（四）组织考察。
（五）体检。

（六）确定拟聘人员。

（七）公示。

（八）办理录用入编手续。

五、联系方式：
本校地址：汕头市金新路85号。招聘办公室设于科技楼3楼人事科

邮编：515041

电话：0754-88629639        联系人：林老师、柏老师
            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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